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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320/2021_2022__E8_B4_A2_

E6_94_BF_E9_83_A8_E3_c80_320336.htm 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

关于印发《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

的通知(2006年7月25日 财建〔2006〕367号) 中央有关单位，各

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、计划单列市财政厅（局）、国土资源

厅（局）： 为加强和规范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资金的

使用和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我们制定了《危机矿山接

替资源找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法》。现印发给你们，请遵

照执行。 附件：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资金管理暂行办

法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加强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专项资金

（以下简称专项资金）的管理，提高资金使用效益，根据《

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》、《全国危机矿山接替资源找矿规

划纲要（2004-2010年）》（以下简称《纲要》），以及有关

法律、法规，制定本办法。 第二条 本办法所称专项资金是指

中央财政预算内安排的，专项用于大中型危机矿山矿区深部

及毗邻区预查和普查找矿工作的补助经费。 第三条 凡符合《

纲要》要求的国有大中型危机矿山企业（含国有控股矿山企

业）均可申请专项资金。 专项资金优先安排地方财政、矿山

企业已落实其他资金来源的项目。 第四条 专项资金的使用和

管理应遵守国家现行的法律法规和财政财务规章制度，坚持

“项目管理、专款专用、突出重点、讲求效益”的原则。任

何单位和个人不得挤占、截留和挪用。第二章 管理职责 第五

条 财政部、国土资源部根据《纲要》有关要求，按照各自的



职责分工管理专项资金。 第六条 财政部主要负责专项资金的

预算和资金管理，具体包括： （一）参与项目的立项论证、

实施过程中的日常管理等工作； （二）确定专项资金年度总

预算，并落实资金来源；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考试题

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